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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商业活动持续创新发展的背后,马克思的商业资本理论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这一理论的科学认识与正确解读,关系到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文章通

过回归《资本论》原文并系统梳理马克思的商业资本理论,结合脱离原典理论后容易产生的认识

误区,厘清了作为商业资本最重要的“亚种”的商品经营资本与作为产业资本过渡形式之一的商

品资本的实质性差异以揭示商业资本的特殊重要性,分析了商业资本本质职能的实际体现;同时

结合基本经济制度,阐释了商业资本介入情况下的新变化及其潜在影响,并系统考察了商业资本

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关系,为流通领域的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相应的理论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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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Discussion on Marxian Theory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d Its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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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Marxian Theory of Commercial Capital
still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is theory are related to the impor-
tant strategic task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By reviewing the original text of Das Kapital, system-
atically combing Marxian Theory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d considering the likely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absence of the original
theor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substa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dity operation capital as the most important “ sub-divisions”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d commodity-capital as a functional form of industrial capital to reveal the special importance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alyses the actual embodiment of commercial capitals essential function, explains the new change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d also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ommercial capital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dustrial capital, which provides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actical economic problems
in the circulation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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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流通领域商业活动的重

要性不断凸显。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更需重视发挥流通特别是商业领

域在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带动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条件的日益成

熟,商业资本不仅在规模上不断壮大,在形式上也有诸多新表现:其中既包括20世纪90年代国内零售业学

习西方模式时引进的联营模式,一度引发了中国零售业的自营与联营问题之争 [1] ;也包括随着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而迅速兴起的电商平台,并由此掀起“新零售”“新消费”等概念的讨论热潮。
在商业领域层出不穷的新现象背后,商业资本问题相应地也引发了一定的关注。纪宝成和谢莉娟

(2018)在考察间接商品流通渠道时,指出代理分成与联营卖场等模式并未体现商业资本的实际职能,在
其资本构成上仍是产业资本承担着商品买卖职能 [2] 。宋则(2018)强调自营才是商业资本能够大规模推动

价值实现这一专业化优势的集中体现 [3] 。进一步地,谢富胜等(2022)考察了数字平台这一数字经济时代

的新型商业资本形式,详细剖析了其收入来源与权力获取机制 [4] 。贺立龙等(2022)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不同资本扩张与垄断之间关系的阶段性特征,指出商业资本的扩张实际上是垄断形成的萌芽形

态 [5] 。但现有研究较少涉及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的集中回顾与系统梳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带来理

论认识的缺位。典型地,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对商业资本的认识中容易混淆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

经营资本这“两个亚种” [6]297,并进一步淡化商业资本经营商品以媒介商品交换的最本质职能;此外,若不

能全面认识并辨识商业资本既要助推大循环顺畅运行,又要服从资本逐利性目标的两面性作用,很容易影

响对资本无序扩张问题的判断,忽视了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判定应持“边界论”而非“领域论”。
因此,当务之急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以正本清源,重点聚焦原文思想与理论要点。马克思对商

业资本的考察,实际上区分了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这两种类型。其中,首先重点予以考察的是商

品经营资本。对于货币经营资本,他则指出,“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要商品经营资

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 [6]362。作为商业资本最重要亚种的商品经营资本,它从作为产业资本一种职能

形式的商品资本中分化出来并独立执行职能,从根本上决定了商业资本相较于产业资本的特殊性,商业资

本的本质职能也正体现在专职于采买转售以媒介交换的商品经营资本上。在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现实背景下,商业资本仍发挥着缓解“买难卖难”和推动价

值实现的关键性作用。但也应注意到,结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商业资本一旦陷入资本驱动的

逻辑,很难避免其增殖本性,在分离买卖的同时可能会带来资本的无序扩张并进一步引发危机问题。此外,
要系统考察商业资本,更不应脱离对其历史演进过程的剖析,以便客观全面地认识生产与商业的关系,并
正确分析商业利润与商业的价值创造问题。

通过对《资本论》中商业资本理论的相关章节进行系统再回顾,本文旨在考察商业资本的本质职能与

历史演进,及其最重要的亚种———商品经营资本的活动重点,厘清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的要点,并联系商

业领域经济实践以及流通经济学科发展问题,重申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对于当代的重要启示和指导意义。

二、 商品经营资本独立性探析

产业资本在处于自身再生产过程中的流通阶段时,由于其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执行的职能,恰
好与商业资本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这两类形式上所承担的专门职能相同。表象上的一致性很

容易掩盖掉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内在差异,也会使商品经营资本的独立性与流通领域的特殊性遭到忽

视。这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尤为明显,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开始集中分析商人资本时就曾明

确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其时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 [6]297,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重要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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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体系中,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 [6]361。对于商品资本及其与

货币资本共同构成的流通资本,往往只在它们体现为单个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时才予以分析,因而

容易将商业资本仅看作“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 [6]360,商业资本自身的特性被完全忽

视。随着新古典经济思想、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兴起并占据主流地位,这种在认识上“把商业资本直接和产

业资本混为一谈” [6]297的状况不仅未得到改善,更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一项重要假定在于产销双方直接见

面即零交易费用,商业部门的专业化作用被进一步抽象和淡化,针对性研究十分匮乏。
这对我国流通理论的发展也带来了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推进,学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习和方法应用逐渐深入 [7] ,新古典经济学等思想和方法广

泛内嵌于教学与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理论研究受到强烈冲击,流通过程的重要和特殊作用在相关研

究中一度备受忽视 [8] 。流通理论的讨论多散见于市场营销、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

中 [9-10] ,甚至作为一门学科的商业经济学,其体系内核长期游移不定,学科发展面临着种种困惑 [11] 。不仅

如此,学界还曾出现观点认为在流通组织及流通问题上,马克思流通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均未进行

系统的考察与归纳 [10] ,并有研究尝试从制度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思想中,以及从市场营销学的宏观营

销学派中追溯流通理论根源 [9-10,12]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下的流通理论研究寥寥无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流通特殊性也始终难得科学完整的阐释。
然而,只要认真研读《资本论》,特别是第3卷“商品经营资本”一章,我们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商品

资本是如何独立分化为商品经营资本的阐释,其实很清晰地揭示了商业资本不仅不应被当作“不同生产

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也绝不应被看作“产业资本的转

化形式”的内在逻辑 [6]360。
为清晰地认识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产业资本、流通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这些概念

及其内在联系。作为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的产业资本循环包括三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依次以货币

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出现。当资本家首先以买者身份活动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购买

相应比例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时,产业资本是以货币资本的方式存在的;随后,资本家将购买的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投入直接生产过程,转化为包含着剩余价值的更高价值量的商品,此时的产业资本表现为生产资

本的形式;最后,当资本家以卖者身份重新回到市场中,出售商品完成形式的使用价值,使其进入消费或继

续由商人出售时,产业资本则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实现形态变化。因此,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实质

上是“同一预付资本价值在它的生活过程的循环中不断重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不同形式” [13]214。此外,若
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具体环节来考察,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则是一起处于流通过程,“即处在属于以交换

(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为中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上” [13]214,“事实上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

资本” [13]187。
马克思指出,商品资本要成为独立执行职能的商品经营资本,其一,需在不同于其生产者的当事人手

中完成自身 W—G 的第一形态变化,实现商品从流通领域转入消费的最终出售。事实上,商品经营资本处

于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时,仍只是停留在流通领域中的产业资本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独立

分化的首项要素就在于“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

能”成了“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 [6]303。其二,区别于“只是由产业资本家的

推销员或其他直接代理人”这类流通活动承担者在进行商品交换时以售出商品为起点的 W—G—W 过程,
商人作为“独立的流通当事人”,首先要预付货币资本以 G—W 的过程购入商品资本,进而实现 G—W—
G’的商业资本独特循环 [6]303。对于作为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一种过渡形式的商品资本来说,始终只是

完成自身 W—G 的第一形态变化的“两次相继的出售” [6]305过程,却是商人资本的“G—W—G’,即同一商

品的买和卖” [6]303的完整资本循环与职能执行过程,最终表现为预付资本回流与商业利润获取。换言之,仅
具备流通当事人的独立分化并不足以使商品资本转化为能够作为资本自行增殖并执行资本职能的商品经

营资本,这在我国零售业实践中典型体现为联营制的一种派生形式:即便是在实际买断了商品所有权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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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模式下,若零售商是以占用的供应商货款和延期付款手段来充当预付货币资本,即以供应商的应收账款

来开展经营活动而不额外投入资本,此时的零售商并非预付货币资本的实际来源,实际上仍是作为产业资

本一种过渡形式的商品资本在执行商品经营职能。
因此,正是由于商人这一独立的流通当事人通过投入预付货币资本,通过连续的商品买卖,在产业资

本的流通过程即商品资本的第一形态变化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作为产业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的商品

资本才能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上取得独立的资本形态,“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

固定下来” [6]298,“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 [6]303,并以这种特殊资本形态作为中介来实现资本作为商

品资本的根本职能目的。
但也应注意到,这里对于商品资本独立分化为商品经营资本过程的剖析,一个重要前提在于马克思在

“商品经营资本”这一章开篇曾对“商品经营资本”分析范畴做出的一层抽象,即剥离掉“不断处在市场上、
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并总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流通资本”中“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部

分 [6]299。只有暂时抽象掉现实经济实践中始终存在的、由生产者自身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买卖的形式,直面

专职中间商的职能活动,才能辨明商品资本是如何“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

转化为货币的过程” [6]303。
综上,从商品资本与商品经营资本的内在关系来看,由于独立流通当事人的主体变更与预付货币资本

的活动起点,作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的商品资本与“表现为资本的一个

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商品经营资本 [6]360,二者

在形成路径、职能活动上的实质性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商业资本对于产业资本来说绝非一种简单的形式

表现,也就不应忽略商业资本在社会再生产的整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独特职能。此外,即便是从社会总

资本运行的外在情形出发,商业资本不能仅被视为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投资领域的现实依据也是历历可

考的。即不同于产业资本在整个社会再生产大循环中的贯穿,商业资本则总是处于流通领域,“只采取商

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从来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 [6]305。

三、 商业资本本质职能解读

在《资本论》第3卷“商品经营资本”章节开篇,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分为商品经营

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两个亚种,并分别专辟章节对这两个亚种展开了详细分析。其中,商品经营资本的本

质职能在于专门从事商品的采买和转售以媒介成社会商品交换,表现为 G—W—G’的独特流通形式,“是
为了把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所必须完成的活动”,“是对商品资本在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的

职能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非作为产业资本一种表现形式的商品资本自身向货币转化的过程 [6]301。在持

续的商品买进卖出活动中,货币需作为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来完成“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 [6]351,货币

经营资本则正是以缩小的规模代表着原来由产业家和商人预付在流通职能上的资本,成了作为中介实现

产业家与商人活动的货币经营者的专职事项,而与“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 [6]353 相分

离。可以看到,商业资本的本质职能实际上体现在采买转售以媒介供需的商品经营资本上,货币经营资本

则更多作为技术性的专门业务来保证流通过程的顺畅进行。
为了推动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商人必须不断重复为卖而买这一活动,完成自身 G—W—G’的资本

循环,“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6]299。但也应注意到,马克思对于商品

经营资本的集中剖析,是建立在对其范畴界定进行了两层抽象的基础上的。除了前文论及的一层抽象,其
实首先抽象掉的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 [6]298 与商业资本或者说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职能交

织在一起的部分,具体包括“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 [13] 156所产生的保管活动和

由于“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 [13]167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 [13]168所产

生的运输活动等“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 [13]154 的生产性劳动。可以看到,第一层抽象的目的实则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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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商品经营资本这一特殊资本形态的纯粹形式,以便深刻剖析其特征与职能实质。因此,这并不等同于

排除保管、运输等这些商品资本流通中的附带事项,相反,则恰恰证明了其在流通过程中的必要性作用。
并且,在现实商业活动中,商品经营资本为完成其本质职能,往往会表现为单纯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

能的纯粹商业劳动与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继续交织。①换言之,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尽管商品经营

资本的职能会与“运输业以及处于可以分配的形式中的商品的保管和分发”相分离而独立存在,但这类生

产性劳动在实际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状况仍并不固定,可能会“部分地同商人资本或商品经营资本的特

有的职能混淆在一起”,也可能会“部分地同这种资本的特有的专门的职能实际上结合在一起” [6]298。特别

是在数字经济时代,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时代中产销间常见的明确分工关系。随着以互联网为背景的大数

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持续迭代创新以及数据信息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14-15] ,依托

供应链网络下形成的合作生产等模式,产销协作甚至是产销融合的趋势广泛兴起,生产与流通之间的界限

日益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更是常见。
进一步地,马克思还详尽地阐述了商业资本介入的必要性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尽管商业资本不直接

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但由于分工和专业化优势,它能够“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

增加” [6]312。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商业资本能够缩短流通时间,缩短商品形态变化过程,从而“提高剩

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 [6]312。这不仅包括商人以预付资本投入来购买商品,从而使

生产者无需等待商品的最终销售,便可提前实现资金回流,并节省下原本需用于商品最终出售的时间,更
早地开始或监督生产过程,还包括商人专门从事媒介商品交换的职能,使得商品资本本身能比在生产者手

中时更快地实现其形态变化。其二,商业资本能够减小被限制在流通领域中的资本规模。在没有商人介入

时,生产者只有将商品成功转入最终个人消费者或生产消费者手中后,才能继续进行再生产。因此,为保证

再生产过程不至于中断,生产者就必须限制自身的业务规模,在其流通资本中保有一定规模货币形式的准

备金,从而使资本的一部分以商品形式出现在市场中时,另一部分能维持生产过程的持续进行。但是如此

一来,再生产的规模往往就会受到限制。从社会总资本的角度来看,体现为资本的一部分总是以商人资本

的形式处于流通环节中。商人的介入“看起来只是握有这种资本的人改换了” [6]306,但实际上由于商人对

实现商品自身形态变化第一阶段 W—G 的提前接手,即便无法消除生产者的这种资本分割,也能使生产

者可以将更多部分的资本用于真正生产过程,而保有更少的部分作为货币准备金。因此,商人的介入能使

包括商品购买的预付资本、商业劳动人员部分的可变资本投入以及用于仓储运输的不变资本在内的“专

门用于买卖的资本” “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

本” [6]307,从而“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 [6]312。进一步地,由于商人的专职活动能不断扩大商

品交换的市场,扩大资本的经营规模,进而可以“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 [6]312。
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于商业资本及其两个亚种的职能分析是清晰且完备的。既有研究也结合零售实践

中常见的自营与联营模式选择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认为联营模式并非商业资本本质职能的体现 [2] ,自
营模式才是商业资本执行职能的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3] ,自营与联营的本质区别在于流通职能

的实际承担者是商业资本还是产业资本 [1]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商业领域催生了大量的新现

象、新模式、新业态,讨论也进一步延伸至互联网情境中的自营式电商与平台式电商:对于自营式电商,在
肯定互联网带来“连接经济”优势与数字化带来进一步升级可能的同时,也指出互联网技术特征并不改变

自营式电商商业资本的本质职能 [16] ;对于发展稳定、势头迅猛的电子商务平台,则较多关注其劳资关

系 [17] 、收入来源 [4] 、资本垄断 [5,17-18] 以及相应的规制与监管问题 [19-20] ,而缺少对于电商平台背后商业资本

的职能问题的阐释。
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0)》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电子商务总交易额达37. 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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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网上零售额已达11. 76亿元,且连续五年同比增长率超过10% 。然而,“热现象”更应“冷思考”。不可否

认,电商平台由于交易便捷、品类齐全等诸多突出优势能使消费需求得到高效、精准满足,优化生产资源配

置,在推动社会再生产效率提升和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应认识到,在以电商平台

形式来推动商品交易完成的过程中,真正的交换双方始终只是持有商品的平台入驻者与实际消费者。这种

模式下,如果说平台资本也算作一种商业资本的话,其并未承担起商品经营资本的采买转售职能,不曾拥

有过商品所有权,也无须承担库存积压或销售不足带来的商品经营风险,仅是作为聚合信息、提供交易场

所的平台服务商而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平台是新型的商业资本 [4] ,但它绝不是新型的商品经营资

本,不体现马克思所阐释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根本职能。究其根本,其与实体零售商业长期依赖的联营制模

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只是在互联网时代演化出的新型流通组织形式,如果说它是新型的商业资本,其在

性质上与承担纯粹技术性服务的货币经营资本更为相似。
而在实践中,缘何会对平台商的实质浑然不觉,甚至一度出现了将获取流量看作商业活动的本质等误

区?马克思其实早在分析商品经营资本与作为产业资本一种职能形式的商品资本之间的关系时就曾点明,
“如果专门从事这种卖出以及买进活动的,不是独立的商人,而只是生产者的代理人,那么这种联系就始

终是一清二楚的” [6]301,反而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分化,增加了辨明商业活动本质的难度。人们一旦习惯

于通过商人身份来判定其从事商业活动,则容易忽略商人从生产者那里接过来的是中介商品资本第一阶

段形态变化的专门职能,然而一旦与商品经营脱钩,商业活动作为形式实际上就不再反映商品经营资本的

本质。

四、 “W—G”的两重性含义辨析

在商人资本开始独立化运动以后,商人以 G—W 过程对生产者所持商品的购买,尽管并不等同于商

品自身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 W—G 的完成,“不过是它的占有者改换了” [6]300,仍需以商人的买卖活动为

中介来完成其作为商品资本的固有职能。但是,对于生产者来说,这却是他的商品资本第一形态变化即

W—G 的完成,并实现货币资本的回流。因此,在商业资本独立介入的情况下,商品向货币形式转化的

“W—G”过程实际上具有两重性含义。进一步地,它还会结合不同资本的职能活动产生更为复杂深刻的

影响。
其一,从商业资本的自身职能作用来看,正是商人提前接手了待出售的商品,在生产者那里才能表现

为商品的暂时脱手。在这一过程中,商人实际上还同时接过了商品所有权转移的市场风险。可以看到,独立

经营采买转售以媒介供需的商业经营模式才是“硬碰硬、实打实、真刀真枪做买卖”。长期以来有学者认为

现实零售经营中的联营卖场模式并不符合商业资本本质 [3] ,坚持自营才是商业之本的理论依据正在

于此。
然而,也应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业资本自身始终无法脱离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商人

从事中介商品资本形态变化活动的目的不在于获取使用价值以满足自身消费所需,而“为的是从流通中

取回货币资本” [6]302,“把 G 转化为 G + △G” [6]364,即通过采买转售商品以获得商业利润,实现资本的增殖

与积累。特别是在新兴数字技术深刻渗透影响着流通领域的当下,不可否认,电商平台作为新型的商业资

本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买卖双方的便利性与交易活动的效率。但同时,日益呈现出集中化、垄断化、全球

化趋势的大型电商平台也作为典型代表,通过利用新技术手段,不断加剧不平等的劳资关系,攫取超额中

间利润,在市场竞争、消费者福利、劳动者就业等问题上带来了新的威胁与挑战 [21] 。因此,在我国一切出发

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应清晰地把握商业资本活动目的结合不同社会制度所呈现的两

面性,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应始终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适应,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就意味着,商业领域在积极利用数字化技术创新发展的同时,也要防止新兴商业模式可能引致的资本无

序扩张,规范和正确引导商业资本的良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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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从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出发,“W—G”含义的两重性使得商业活动在积极缓解买卖难题的同时,
也潜藏着引发负面效应的可能。首先,从产业资本角度来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同样受资本的逐利本

性驱使,生产者往往会忽略掉商人在继续出售过程,只是接过了以往自身完成生产后需自行完成的流通活

动,忽视了只有完成商业资本 W—G 的过程才是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的最终 W—G 过程的实现。也就是

说,“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 [13]88。这就使得,当单个商品资本“只是表面

上被消费吞没” [13]89,但还未作为使用价值转入实际消费领域,还未最终回到货币形式时,如果去考察其资

本循环,很清晰的是“这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毕竟是中断了” [6]301。但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若暂不考虑用

于其生活消费的收入,由于自身的 W—G 过程已经实现,他就能够用以此回流的货币购买新的生产资料,
继续将资本投入再生产过程而不会发生中断。此时,“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 [13]89,
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集中体现在资本疯狂追求扩大再生产的“盲目性”。

结合流通领域的状况来考察,当单个商品资本实际上是堆积在商品转卖者的手中而未真正完成价值

实现时,由于同一商人资本并非仅仅对“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 [6]308 起中介作用,而是中介着“同一生产部

门中的不同资本的周转”乃至“不同生产部门的若干资本的周转” [6]307,使得“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

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 [6]339。因此,单个商品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中断很难立刻对商人资本的活动起到强

烈的警醒作用。当资本循环的阻塞在流通环节被暂时掩盖,这种因流通的停滞而形成的非自愿储备,对生

产者而言甚至“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 [6]339,并“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 [13]166,从而加剧

了商品过剩性生产而引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进一步地,这种错觉还会由于商业资本能够缩短生产资本 W—G 过程的实现而被持续放大。除了第

三方角色介入情况下直接对生产者商品的提前接手以外,商人自身中介商品交换的专业化职能还会进一

步提升交换双方的匹配效率,从而使生产者能更早地将其商品转回为货币。因此,“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

再生产过程生产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

模进行”,而不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 [13]88,最终会在资本追求增殖的目的驱

使下成为危机爆发的一大隐患。
这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严重冲

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交织其中,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经济发展态势低迷、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社
会矛盾愈发尖锐等种种现实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

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

识” [22] 。其中,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由于其极强的破坏力和痼疾性,正是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当代资

本主义重大变化与发展趋势的关键。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

矛盾的必然结果 [23] ,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实质上是资本盲目扩大生产同现实有效需要不足间的矛盾

所导致的过剩性剩余价值追求难题 [24] 。
而之所以会出现资本无限追求扩大再生产的这种“盲目性”,当然一方面是由资本的增殖本性所内生

决定的,但另一方面,与前述分析中“W—G”在商品经营资本独立时含义的两重性所暗含的认识误区也是

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曾指出,在简单商品流通(W—G—W)中,由于买和卖的分离,已经潜藏着危机爆发的

可能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人的介入进一步使得“(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

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 [25]575。正是在发达的商品流通形式下,商品经营资本独立出来中介商品资

本的职能完成时,生产者自身商品资本 W—G 的完成,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作为产业资本一种单纯存在形

式的商品资本自身 W—G 的实现。这不仅会导致产业资本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

制”,“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 [6]339,进一步加剧剩余价值生产的“盲目性”并致使周

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因此,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不能以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为参照,在积极借鉴吸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建设的先进技术与经验的同时,也需时刻警惕并

坚决避免经济发展陷入资本逻辑,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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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商业资本的历史考察及动态演进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对于商业资本的本质职能、作用发挥及其与产业资本的关系等内容的分

析,实际上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框架来展开的。如果我们去考察人类社会的整体演进过程,不
难发现,结合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境,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关系存在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商业资本最早是先于产业资本形成的,也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甚至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

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6]362。当资本首先是以商人资本的独立形式活跃于经济运行中时,实际上意味着生产

尚未从属于资本,此时,“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

展” [6]365。商业资本的最早产生不仅体现在 “量” 上的 “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

中” [6]364,还应从资本历史追溯的角度更深入地考察其理论依据。
从“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27]171-172来看,当商品流通处于为买而卖的简单形式(W—G—W)

时,货币始终只是商品价值在交换中的中介形式,随交换完成而消失。只有通过为卖而买的 G—W—G 这

一流通过程,货币才从根本职责上转化为资本,在价值的不断形式转化中实现自行增殖。所以,资本在历史

上最初是以货币形式“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27]171 而存在的。马克思指出,这一事实甚至无须去追

溯资本形成的历史,即便是“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市场上” [27]172。因此,“商
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 [27]171,货币这一商品流通过程的最后产物,实际上正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进一

步地,从商业资本的自身运动来看,商业资本最初产生时是纯粹的,“是同两极即以它作为中介的各个生

产部门相分离的” [6]367,并不取决于投入流通的部分是完全源于商品生产,还是源于独立生产者在满足自

身使用价值需要后的剩余。当然,商业资本最初在事实上就是对不发达的、以生产使用价值为主的共同体

之间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此时的商业资本也更多表现为贱买贵卖的掠夺手段。商业资本为之做中介

的两极始终是已作为前提而存在的、不受其支配或创造的商品,并不依赖于产业资本的形成。因此,商业资

本“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资本作为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

两极,即以流通为中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 [6]364-365。
商业资本的最初发展继而会从两个层面上促进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其一,商业资本的

存在与发展集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充足的物质基础。其二,由于

商人“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其活动就会不

断地促进生产者为投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生产,进而“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

越来越转化为商品” [6]364。结合既有生产方式的性质来看,商业资本的发展在现代世界中能够促进生产方

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演变。也就是说,“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 [6]364。然而,产业资本一旦形成,又会将商业资本卷入它的整体循环中,这在一个截

面上就体现为商品经营资本通过独立流通当事人和货币资本预付,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分化成专门执行职

能的资本。通过“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

商品生产” [13]127。这就意味着,尽管商人资本就其本身性质而言,是可以作用于一切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的,
但是,商品一旦进入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往往又都会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存在。

可以看到,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程度,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因而不应混淆商业资

本和产业资本在历史中的实际演变过程与二者在特定生产方式中呈现出的从属关系。具体表现为,“在资

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 [6]368,生产会“把流通作为

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 [6]366,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也就体现为从属于产业资本的地位,
“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 [6]365。这与马克思坚持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

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

素” [28]40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实际上是生产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性原理在资本情境下的特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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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尽管马克思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而分析得到的资本主义特殊,并且,这种特殊体现也是适

用于所有市场经济情境的。因此,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循环中实则

也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诚然,“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 [13]128,但商业决定产业的统治性地位实际上表现在不发达的社会状况下。那么,
在我国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果认为商业在绝对意义上决定产业,不仅是对商业原理的误

读,更是某种程度的倒退。
典型体现在对商业利润来源的判断上,商业利润本身是从属于产业利润的 [29] 。在市场完全竞争的正

常状况下,它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取得总剩余价值生产的一部分。然而,当下迅猛发展的数字平台借助自身

掌握的关键性技术信息,对产业资本实行直接控制,同时在市场中挤出大量过剩的非垄断性资本,实际上

已经体现出其内在的垄断趋势 [30] ,大型电商平台更是以商业资本的垄断从产业资本中转移获取超额的垄

断利润。特别是在发展态势迅猛的网红经济、直播经济等各种新兴经济形态中,单纯的营销加价,如果脱离

了一定限度,很容易产生商业直接创造高额利润的认知错觉,从而引发商业暴利的思维谬误。此外,还应始

终警惕,在生产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平台资本等新型商业资本的过度介入与渗透,以及在商业环

节产生的高额垄断利润,实际上是类似于回到早期较不发达的包买商阶段,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

要求。当然,大型平台资本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这一模式,也并非数字经济时代才出现的特有现象。在我国实

体零售业长期依赖的联营制情境下,已经初见商业资本垄断的端倪,这实际上与现今一些大型电商平台的

商业利润来源在逻辑基础上是相同的。因此,始终应客观区分商业资本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经济社

会制度甚至是不同地域中所处的地位及其与产业资本的互动关系。
此外,即便是在特定生产方式下商业资本可能产生的超额利润,也并不代表纯粹意义的商业劳动会创

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着流通领域价值生产与否的争论,其中,既存在重生产派多认

为流通领域不创造价值而主张的去中间化态度,也有重流通派坚持流通领域追加价值而常持有商业决定

产业的观点。然而,简单将流通领域劳动全部归为创造价值或不创造价值的观点其实都过于片面。对此,既
有研究曾以《资本论》第2卷“流通费用”章节为主要依据,从流通费用划分的角度,系统梳理了商品流通劳

动的性质,指出流通领域既包括追加价值的运输、包装、分类等生产性流通费用,也包括不生产价值但能够

助推价值实现的媒介性劳动 [31] 。事实上,在马克思对于商品经营资本的分析中,也曾清晰地展现了其在流

通领域价值生产问题上一以贯之的主张。不可否认,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3卷“商品经营资本”章节末尾

明确阐述了商人资本不创造价值的观点。他指出,商品在最终出售时能够实现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因为

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 [6]311。在流通领域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

有生产出来” [6]311,而商业资本又无外乎是专门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资本,因此其既不追加价值,也不创

造剩余价值。但也必须注意到,这一论断的提出实际上是建立在此章开篇对于商品经营资本分析范围所做

的抽象上的。如前所述,为分离出“单纯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马克思首先抽象掉了运输、保管、
分发等“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在此基础上才对纯粹形式下的商人资本的职能展开了剖

析 [6]298。而在《资本论》第2卷“流通费用”章节中,马克思曾对这类流通领域的“生产性劳动”的价值生产属

性展开详细阐述,指出“它们的生产性质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 [13]154,实际上是追加价值和剩余

价值的。①因此,无论是将流通领域活动全部归为创造价值的劳动,还是完全否认其价值生产性的观点,都
是有失偏颇的。②大型电商平台的发展也不例外,其攫取的巨额利润,究其根本是这种新型资本借助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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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既有文献曾对保管和运输费用及其劳动价值属性展开了具体分析,参见王晓东,谢莉娟 . 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

与劳动价值论[ J] . 中国社会科学,2020(6):72-93,206。
当然,承认流通领域中纯粹形式的商业资本不创造价值,以及基于此所产生的这一阶段商品形态变化所花费的流通

时间会限制价值创造等观点,并不等同于全盘否定流通领域的必要作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流通费用”章节中

以“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所比喻的那样,尽管这类劳动并不生热甚至其产生的费用是“热的一种扣除”,
但却是完成燃烧的必要因素。对于商业资本的必要性地位与重要作用在前文已进行详细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数据信息的私有化与垄断地位的形成及维持,所占据的真正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 [4] ,直接体现为利润

在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重新分配。

六、 结　 论

本文对《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商业资本理论特别是关于商品经营资本的论述进行了梳理与探讨,并结

合流通领域的经济现实,阐述了马克思商业资本理论的深刻解释作用与重要启示意义。
第一,长期以来,商业资本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多被视为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阶段,而使其特殊性在

研究中备受忽略,甚至于商业流通环节也被逐渐抽象和淡化,这在我国引进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对流通理

论研究带来了冲击。原因实际上在于,产业资本的两种过渡形式———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执行

职能时恰与商业资本的两个亚种———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职能活动无异。而事实上,作为产业

资本一种职能形式的商品资本只有经过独立的流通主体与其预付的货币资本投入,才能独立分化为与自

身具有本质区别的商品经营资本,商业资本因而也绝不应仅被看作产业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
第二,商业资本分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两个亚种,始终应明确的是,专门从事采买转售以

中介商品交换的商品经营资本才是商业资本职能最本质的体现。因此,固然可以将电商平台看作一种新型

的商业资本,但它绝不是商品经营资本的体现,而是带有一定的类金融化特征。以现实中的阿里模式和京

东模式为例,其中,前者作为典型的平台,尽管在发展过程中开发了“淘宝心选”这类自有品牌,但仍具有

更明显的类金融化趋势。相较而言,后者虽然开放了一定比例的第三方商家入驻平台,并为其提供金融方

面的技术性服务,但其主身份仍然是以商品经营为核心的自营式电商,体现的是商品经营资本的职能。这
一角色取向内生决定了京东更注重物流等流通基础设施投入,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社会重大突发事

件暴发时,往往会显示出其在流通保供与保障民生方面的独特优势。
第三,在商业资本中介买卖的过程中,生产者的商品“W—G”的实现绝不等同于商品资本自身第一阶

段形态变化“W—G”的完成。其中,作为商业资本人格化的商人的职能活动,通过提前接手商品而使生产

者更早地继续再生产过程,同时也承担起了商品出售的原生性风险,客观上发挥着缓解“买难”与“卖难”
的价值实现难题的积极作用。然而,商业资本本身始终无法脱离资本无限追求增殖的框架,特别体现在资

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爆发时,商业资本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危机,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冲突。因此,在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需清晰把握商业资本的作用结合基本经济制度而呈现出的两面性。更进一步地,立足

于社会再生产总体视角,还应密切关注“W—G”涵义的两重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可能引发的周期性

经济危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警示作用。
第四,从纵向时序上来看,商业资本实际上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最自由的存在方式。并且,商业资本

自身的发展会促进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又会被卷入产业资本的整

体循环中而表现为所属关系。这对于带来了超额垄断利润的新型商业资本形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

义,即忽视生产是决定性因素的客观规律,而振臂高呼商业才具有决定性地位、全部商业劳动均追加价值,
不仅不会对提升商业地位起实质性作用,反而会因错会了商业的本质职能而置其实际发展于不利之地,是
一定程度上的倒退,现实中应正确理解商业重要之真正所在,杜绝从主观出发的片面性观点。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

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 [32] 2。可以看到,《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典中的思想理论对于当代流通理论研究

与商业实践发展仍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与充分的解释力。特别是在“新零售”“新消费”等诸般商业领域新

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的当下,更需深刻把握热点现象背后的商业资本理论基本原理,发掘原典理论的重

大启示与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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